
附件1

隐患排查整治信息录入简易手册

1.连接互联网，使用浏览器（请使用谷歌浏览器）登录“数据在线采集平台”（http://110.89.45.2:8080/eUrbanMIS/usdm/index.html#/logi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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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验证账号密码成功后，选择左侧“安全生产”中“隐患排查整治”，新增隐患排查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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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中：“排查对象”为该隐患所在的单位或设施或区域等，若涉及企业需在“对象类型”中选择“企业”，并录入企业信用代码；“经度”“纬度”在右侧地图上标注定位获取；“检查部位”为该隐患所在单位或设施或区域的具体部位，如某某仓库、储罐等；“隐患类型”可选一般、重大隐患；“隐患主管单位”为与该隐患治理相关的市级主管单位，下拉选择；“行业领域”为主要行业领域，下拉选择；“行政处罚”选择是、否，若有行政处罚，需填写或选择“罚款”“暂扣吊销证照”“责令停产整顿”“关闭取缔”“移送司法机关”，并上传相关附件。

    3.录入完成后，点击“确定”。

附件2

区领导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汇总表

	合计
	督导检查

（次）
	督导检查单位

（家）
	发现问题隐患及整改情况（项）

	
	
	
	一般
	已完成
	较大
	已完成
	重大
	已完成

	
	
	
	
	
	
	
	
	

	市领导
	督导检查日期
	督导检查单位
	发现问题隐患
	整改进展情况
	销号情况
	备注

	
	2022.XX.XX
	XXX单位
	1、......
	
	
	

	
	
	
	2、......
	
	
	

	
	
	
	3、......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.本汇总表由区直单位负责填报。

          2.“销号情况”应填写“已整改”或“正在整改”。

          3.“备注”应根据该问题隐患等级，填写“一般”、“较大”或“重大”。

          4.每周一上午11时前汇总上报区安办（邮箱：ptlcaj@163.com），数据从2022年10月18日起采集。


